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征求意见稿）
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为科学合理制定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拟以不同房型、不同地段、不同人群为标准，分梯度确定房屋租赁价格。经梳理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交付使用时间以及项目区域、位置、周边房屋租赁价格等情况，拟对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元/平方米·月

	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租金价格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租金

价格

	1
	同心家园一期
	迎宾路北侧荔枝沟东侧（迎宾路345号）
	12

	2
	同心家园二期
	迎宾路北侧荔枝沟东侧（迎宾路345号）
	12

	3
	同心家园七期
	吉阳区同安路与榆亚路交叉口东100米
	12

	4
	同心家园十期
	田独高新工业园区
	12

	5
	同心家园十三期
	吉阳区丹青路与佳园路交叉口东北80米
	12

	6
	同心家园二十一期
	崖州区崖州大道225号
	12

	7
	同心家园二十八期
	吉阳区高新路与动漫路交叉口西南120米
	12

	8
	红纱小区项目
	吉阳区红纱人民街与胜利街北路交叉口北120米
	12

	9
	同心家园六期
	天涯区育春路27号
	13

	10
	同心家园十九期
	吉阳区迎宾路371号
	13

	11
	同心家园二十九期
	吉阳区河东区街道海螺一路南规划路
	13

	12
	同心家园三十期
	吉阳区落笔洞路59号
	13

	13
	同心家园三十三期
	天涯区抱坡村
	13

	14
	三亚国际旅游岛人才创业基地项目
	吉阳区吉阳镇新虹路4号
	15

	15
	三亚市海棠区创业人才保障项目
	三亚市藤桥及林旺二期旁
	15

	16
	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保障性住房项目
	崖州区滨海路（规划路）
	12


为多渠道保障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配租对象拟分为以下3类，具体如下：

一是对于符合廉租房租住资格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城市低保对象家庭、城市特困分散供养人员、军残对象、优抚对象等，拟按原廉租住房标准1元/平方米收取租金。

二是针对收入略高于低收入标准的承租人，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拟按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50%收取租金（根据公共租赁住房价格调整的情况动态调整）：1．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超过本市公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2．在工商无登记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资本在1万元以下；3．名下无机动车辆（小车）登记信息。

三是符合《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规〔2023〕18号）第十一条申请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拟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取。


